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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桥镇二O二五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方案

各中小学：

根据安阳县教育局安县教〔2025〕8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具体情况，特制订我镇2025年的中小学招生工作方案如下，望遵照执行。

招生原则

各校要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关于“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的规定，严格按划片、就近、免试原则招生，实行“阳光招生”，招生方案、招生计划、录取结果等信息全面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并通过多种途径为家长、学生和社会提供咨询和服务，科学设计招生工作流程，严格审核新生入学条件，把好新生入籍关，严禁违规招生行为。

招生办法

（一）小学新生招生。小学适龄儿童招生工作由各小学直接组织实施。要根据中心校规划的区域招生，各校要保证各自学区内年满6周岁（2019年8月31日前出生<含8月31日>）的儿童按时就近全部接受义务教育。小学适龄儿童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于7月29日至30日到学区内公办学校办理入学报名手续，报名时须出具以下材料：户口本和房产证（或宅基地证）、接种免疫卡、出生医学证明等进行审核报名注册。小学一年级严禁招收已注册小学学籍和不足龄的学生。有学习能力和自理能力的残疾儿童为正常招生对象，如确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当年度入学的，应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镇中心校申请推迟入学；上一年度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未入学的，可向镇中心校提出入学申请，并报安阳县教育局批准。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应依法送其子女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二）特殊群体入学。
1、留守儿童入学。要实行留守儿童普查登记制度，把保障留守儿童按时入学作为控辍保学工作的重要内容，全面了解留守儿童学籍变动情况，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将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和监护人变化情况逐一进行登记并及时更新，准确掌握留守儿童信息，加强留守儿童受教育的全程管理。
2、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确保“盲、聋、哑、弱智和肢残适龄儿童入特殊教育学校或随班就读，按政策全部接受义务教育，学校不拒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
（三）七年级招生

1、招生区域划分

两个中学实行划区域招生。镇实验中学的招生区域为：冀庄、常庄、滩里、何村、胡庄、翟庄、安阳屯、五里屯、东曹马、西曹马、中艾亭、石艾亭、后艾亭、薛庄、宋村屯、康宋村、李宋村、苏宋村、郭宋村、路宋村、韩宋村、段宋村、南街村、北街村、东庄村、双塔村、王彦村、程村、沙堆村、颐养院小区、华强东湖城林溪湾小区等29个行政村和2个小区；镇三中的招生区域为：李辛庄、杨辛庄、高村、和邵庄、魏村、施庄、牛庄、沙河岸、郭家庙、赵马房、路马房、隆化、申庄、琚庄、郜庄等15个行政村。

2、各校要阳光分班，不准存在大班额，每班学生不得超过50人。
3、各中学要坚持属地原则，只招收本招生区域内的学生，不准跨区域招生，如有特殊情况，经镇中心校协调后再作处理。

4、严格实行免试入学的原则，小学毕业生到中学报到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上午，由辖区小学以学校为单位持学生户口本和由毕业小学盖章的全国学籍信息卡、学生报名统计表到辖区公办初中学校进行材料审核，各中小学要做好新生入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三、教育入学“一件事”

自2025年起安阳县采取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一件事”平台线上报名与线下报名点报名两种形式完成小学新生报名工作。根据我镇实际，今年使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报名形式。
四、有关要求

1、各校要在9月1日前完成招生入学工作，并在1个月内完成小学一年级新生的电子学籍注册和初中七年级新生的电子学籍接续，完善学籍手续。

2、公办学校不得跨区域、跨片区招生。

3、招生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社会稳定，各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各相关人员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形成合力，狠抓落实，确保义务教育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4、各有关学校要严格遵守招生纪律、严格学籍管理，规范招生行为。严格落实安阳市教育局规范中小学招生“二十严禁”的要求。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招生结束后，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严禁出现招收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不建立学籍档案和招收初中七年级新生不接续学籍现象的发生。严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对学生进行成绩排名、宣传中考状元和升学率。

5、加强学籍管理。学校要及时为学生建立电子学籍，要严格执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的原则，按学籍信息化管理办法做好学籍信息登记、学生转学、休学工作。
    6、做好宣传引导。各单位要向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家长宣传义务教育法及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政策，宣传先进的教育理念。要引导家长和其他法定监护人树立正确的入学理念，让家长明白就近入学有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健康成长，纠正错误的择校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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